
標示規定

型態 咖啡飲品 茶飲品

包裝食
品

品名、內容物、淨重、容量或數量、食品
添加物、廠商名稱電話地址、原產地、有
效日期、營養標示、咖啡因含量等

現場調
製飲料
(連鎖
飲料便
利商店
及速食
業)

 品名
 原料原產地
 糖添加量及所含

熱量
 咖啡因含量
● 201毫克以上
● 101-200毫克
● 100毫克以下

 品名(未以茶葉
調製，以添加茶
精香料者應標示
「風味」或「口
味」)

 原料原產地
 糖添加量及所含

熱量

觀星賞月 團圓聚
品酌飲品 看標示


